内医保办发〔2021〕7号
关于做好2021年度内蒙古自治区

医用耗材挂网工作的通知

各盟市医疗保障局，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医疗保障局：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24号）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内党发〔2020〕27号）要求，简化挂网程序，规范挂网行为，提升医药服务效率和质量，现结合自治区实际，就做好2021年度医用耗材挂网工作通知如下。

一、医用耗材新增挂网采取网上申报方式，由生产企业（包括进口企业国内总代理）通过自治区医药采购网直接向自治区医药采购中心提出，不再由医疗机构提出并经旗县、盟市医保部门逐级审核。
二、申请挂网的医用耗材应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和国家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价格不高于该产品全国省级挂网最低价（集中带量采购产品中选价除外）。挂网后，省级挂网最低价调整的，自治区及时联动更新。
三、医用耗材新增挂网以注册证中的单个产品为主体进行申请，范围包括单个产品下所有规格型号产品，确保应挂尽挂，由医疗机构根据自治区现行医用耗材收费和支付政策合理采购使用。
四、已挂网医用耗材，自挂网之日起1年以上无交易记录的，暂停挂网；因自然灾害、技术改进等原因不能正常供应的，经生产企业申请，可以暂停挂网，企业可在供应正常后以不高于暂停前的挂网价格申请恢复挂网。
五、体外诊断试剂挂网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六、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有相关文件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2021年4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自治区药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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